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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 

关于中介机构发生变更的公告 

 

一、原中介机构情况 

截至本次变动前，公司原审计机构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普华永道的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2013年1月18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609134343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507单

元01室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如有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普华永道自2013年起接受公司聘任对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

务报表及内部控制提供审计服务，截至 2020年度审计工作结束后，普华永道已连

续为公司提供服务满8年，期间普华永道为本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均为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变更情况 

（一）变更原因及决策程序 

基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1318.SH，证券简

称：中国平安，以下简称“平安集团”）发布的公告编号为“临 2020-070”的《中

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议聘任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2020

年度审计工作结束后，平安集团连续聘用普华永道将满8年。参照财政部《国有

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规定，金融企业连续聘用同一会计师事务

所年限最长不超过8年，平安集团拟于2021年度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平安集团已

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事项与现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现任会计师事务

所表示理解且无异议。为保持与平安集团财务报告审计机构一致，公司拟于2021

年度变更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并建议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安永华明”）为本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本次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表决通过。 

（二）新任中介机构的基本信息，执业资格，最近一年内被立案调查或行

政处罚情况；拟新聘中介机构的相关安排。 

1、新任中介机构的基本信息及执业资格 

安永华明于1992年9月成立，2012年8月完成本土化转制，从一家中外合作的

有限责任制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安永华明总部设在北京，注册



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01-12室。自成立以来，

已先后在上海、广州等地设有19家分所。经营范围为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

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

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

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 

安永华明拥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从事H股企业审计资格，于美国公众

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USPCAOB）注册，是中国首批获得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事务所之一，在证券业务服务方面具有丰富的执业经验和良好的专业服务能力。 

2、最近一年内被立案调查或行政处罚情况 

安永华明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近三年没有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安永华明于2020年两次收

到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上述出具警示函的决定属行政监管措施，并非

行政处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行政监管措施不影响安永华明继续承接

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3、拟新聘中介机构的相关安排 

在平安集团统一安排下，公司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事项与现任会计师

事务所进行了沟通，现任会计师事务所表示理解且无异议。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

将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3号——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

师的沟通》的要求，适时积极做好相关沟通及配合工作。 

（三）协议签署情况及约定的主要职责 

本公司已与安永华明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审计机构主要职责为提供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服务。 

（四）变更生效时间、新任中介机构履行职责起始日期 

变更生效时间、新任中介机构履行职责起始日期为安永华明接受公司主管部

门选聘开展2021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相关工作日期。 

三、工作移交安排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本次审计机构变更已完成必要的移交工作，目前公

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相关工作正常进行。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属于公司正

常经营活动范围，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此页无正文，为《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关于中介机构发生变更的公告》之盖章

页） 

 

 

 

 

 

 

 

 

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18 日 

 


		2022-03-17T23:49:14+0800
	CD
	cfca signature


		2022-03-17T23:49:14+0800
	CD
	cfca signature


		2022-03-17T23:49:15+0800
	default localtion
	cross seal


		2022-03-17T23:49:15+0800
	default localtion
	cross seal


		2022-03-17T23:49:15+0800
	default localtion
	cross seal


		2022-03-17T23:49:15+0800
	default localtion
	cross seal


		2022-03-17T23:49:15+0800
	default localtion
	cross seal




